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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预制肉类菜肴等级评价白羽肉鸡类产品》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2023年11月标准立项后，中国肉类协会组织国内知名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成

立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对国内外同类或类似标准、研究文献、研究成果等进

行收集整理。并深入分析总结国内外预制肉类菜肴加工技术现状，广泛开展行业

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标准所拟定的具体技术参数和内容，初步确定所需的具

体参数，确保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和推广。并于2023

年11月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草案。

2. 征求意见阶段

3. 审查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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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过程中，深入分析总结国内外预制肉类菜肴加工技术现状，密切联

系企业生产实践，确保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和推广，促

进我国冷鲜肉加工规范化发展。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参考屠宰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文献资料，结合我国冷

鲜肉生产实际和调研情况，科学地确定标准技术要点。

二是适用性原则。与我国现行屠宰法律、法规、标准相协调一致，标准内容

便于实施，易于被其他标准或文件所引用，确保标准的适用性。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条文：

标准名称：预制肉类菜肴等级评价 白羽肉鸡类产品

制定依据：根据市场需求。

条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等级的分级原则、评价方法、评价规则（包

含评价组织、评价抽样）、等级标识和评价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生产的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在生产经营环节进行质量评

价。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文件适用范围。

等级评价可以直观反映产品质量，适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产品进行等

级评价。

条文：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B/T 10379 速冻调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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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92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

SB/T 10648 冷藏调制食品

制定依据：

本条按照 GB/T 1.1的要求，列出了在本文件中规范引用的相关文件清单。

条文：

3 分级原则

3.1 基本原则

3.1.1 待分级的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应符合 GB 19295、SB/T 10379、SB/T

10648的要求

3.1.2 应根据行业发展需求，预制肉类菜肴贸易流通需求及消费者的需求进

行质量分级。

3.1.3 如果不同类别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的品质差别较大，应将同一类别的

预制白羽肉鸡进行质量分级。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分级的原则要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和消费者需求为目的。菜肴产品

基本应符合目前可执行的冷藏和速冻调制食品标准要求。

条文：

3.2 分级指标的确定原则

3.2.1 应选取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感官品质和/或内在品质和/或规格作为分

级指标。（注:感官品质指标包括产品的外观（包装）、主料占比、滋味气味、

和杂质率等;内在品质指标包括脂肪含量、蛋白含量,总糖含量等）

3.2.2 分级指标的确定应充分考虑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的具体特性，选取能

真实反映其质量特性的关键指标。

3.2.3 分级指标的确定应结合消费者的需求、预制肉类菜肴贸易流通需求和

行业发展需求根据 3.1 的要求，优先选取促进贸易流通的指标。

3.2.4 分级指标应能够被统一、准确地定性和/或定量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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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分级指标的指标值应能依据相应的可用于标准规定的评定方法进行

快速评定。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分级指标的确定原则。

基于目前市面上存在的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调研结果，从感官品质及内在品

质进行产品分级指标的确定。

条文：

3.3 等级数量的确定原则

3.3.1 等级数量的确定应对消费者的需求、预制肉类菜肴贸易流通需求和行

业发展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和综合分析后确定，保证各等级都能覆盖适当数量的预

制肉类菜肴产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等级或规格设定的数量不宜多,以 3个

~5个等级或规格数为宜。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等级数量及指标值的确定原则。

GB/T 37061 畜禽肉质量分级导则中有关于分级原则的要求，本文件进行了

参考。

条文：

4 评价指标

4.1 感官评价指标

表1 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等级感官评价指标

项 目

要 求

纯肉类 裹面类 肉糜类 炒菜类 汤类

特级 优

级

普

通

级

特

级

优

级

普

通

级

特

级

优

级

普

通

级

特

级

优

级

普

通

级

特

级

优

级

普

通

级

外观（包装）

两层

以上

彩色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两

层

以

上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两

层

以

上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两

层

以

上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两

层

以

上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两

层

以

上

单

层

彩

色

单

层

加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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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易

标

签

彩

色

简

易

标

签

彩

色

简

易

标

签

彩

色

简

易

标

签

彩

色

简

易

标

签

彩

色

简

易

标

签

主料占比

≥

100

%

≥

95

%

≥

90

%

≥

60

%

≥

50%

≥

40

%

≥

4

0

%

≥

50

%

≥

40

%

≥

30

%

≥

5

0

%

≥

4

0

%

≥

3

0

%

≥

90

%

≥

80

%

≥

70

%

≥

50%

≥

30%

≥

20

%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中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制定依据：

因预制菜肴终产品时一般经过冷冻等无法看到产品实际状态，所以以外观主

要包装进行一个等级区分，另外主料的占比是体现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应作为分

级的主要依据。

条文：

4.2 理化评价指标

分级指标

等级要求

特级 优级 普通级

纯肉类

脂肪含量g/100g ≤6 ≤7 ≤8

蛋白质含量g/100g ≥25 ≥22 ≥20

总糖含量g/100g ≤6 ≤8 ≤10

裹粉类

脂肪含量g/100g ≤6 ≤7 ≤8

蛋白质含量g/100g ≥14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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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糖含量g/100g ≤6 ≤8 ≤10

肉糜类

脂肪含量g/100g ≤6 ≤7 ≤8

总糖含量g/100g ≤6 ≤8 ≤10

蛋白质含量g/100g ≥14 ≥13 ≥12

炒菜类

脂肪含量g/100g ≤6 ≤8 ≤10

蛋白质含量g/100g ≥14 ≥13 ≥11

总糖含量g/100g ≤6 ≤8 ≤10

汤料类

固形物含量g/100g ≥50% ≥30% ≥20%

食盐含量g/100g
≤2.5 ≤3

≤3.5

脂肪含量g/100g ≤4 ≤6 ≤8

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企业实际产品检验报告设定。

条文：

5 评价规则

5.1 评价组织

5.1.1 自我评价的应编制产品质量评价方案，明确评价人员和评价分工。

5.1.2 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的应提前要求其出具具体的评价方案，并审

核方案的符合性。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评价规则，可自我评价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为了保证等级评价

的公平性，两种方式都应明确质量评价方案。

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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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生产环节抽样时，在企业的成品库房，应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 4 个不

同部位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抽样数量不少于 1.5kg，且不少于 4 个独立包装。

5.2.2 流通环节抽样时，在货架、柜台、库房或网络食品经营平台抽取同一

批次待销产品，抽取样品量原则上同生产环节。

5.2.3 餐饮环节抽样时，抽取同一批次待销或使用的产品，应抽取完整包装

产品，如需从大包装中抽取样品，应从完整大包装中抽取样品，抽取样品量原则

上同生产环节。

注 1：大包装食品（≥2kg）可进行分装取样，分装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微生

物污染，分装的样品盛装于被抽样单位用于销售的包装或清洁卫生的容器中。

5.2.4 所抽取样品分为 2 份，1 份为检验样品，另 1 份为复检备份样品。

5.2.5 抽取样品量、检验及复检备份所需样品量可根据检验和复检需要适量

调整。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评价抽样的要求。

列举三种抽样环境，不同抽样渠道进行了抽样要求的详细描述，规定了抽样

数量及抽样方法。

条文：

6 等级标识

预制白羽肉鸡类菜肴的等级标识应直观易懂，应使用不使人误解或混淆的标

识,等级宜采用特级、优级、普通级等表示。

制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等级标识方法，使用简单的一级二级三级进行标识，直观易懂。

条文：

7 评价记录

7.1 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按如下方式进行表述：

a)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

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b)检验项目有不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

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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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抽样、检验原始记录、评价结论、评价报告等信息应形成评价记录，

并由抽样人员和检验签名。

制定依据：

等级评价应形成记录，记录及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条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起草，引用或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一致，没有矛盾或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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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标准编写组

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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